附件3
企业投资工业项目“标准地”投资建设合同
甲方(政府或其确定的部门、机构):
乙方(土地受让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本着平等、自愿、诚实信用和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原则，经双方协调一致，订立本合同。
一、地块基本情况和控制性指标要求
(一)宗地编号：
(二)宗地位置：
(三)宗地用途：
(四)项目出让面积(平方米):
(五)项目建筑容积率：
(六)项目投资规模：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不低于万元/亩；亩均税收_元/亩。
(七)土地出让价款万元，约定缴款期限前。
(八)乙方付清土地出让价款后2个月内由甲方负责交付土地，双方确认完成交地且无异议后签订《交地确认书》,签订之日即为土地交付之日。
(九)乙方应于土地出让合同签订前向甲方缴纳履约保证金万元/亩，履约保证金不抵扣土地出让价款，履约保证金根据项目开工建设、竣工验收、达产复核完成情况予以退还。
项目在实际交地之日起个月内开工建设，
项目在实际开工之日起个月内通过竣工验收，
项目在竣工验收之日起个月内通过达产复核，
乙方不能按期做到应及时通知甲方，并提前日向甲方提出延期申请，甲方同意后执行。
二、甲方权利和义务
(一)严格执行“标准地”出让规定。
(二)协调相关部门。对照本合同控制性指标要求对乙方实施的建设项目在约定期限内完成竣工验收、达产复核。
(三)协调各职能部门为乙方办理建设、规划、环保、土地、税务、工商等相关手续。
(四)竣工验收未通过的，甲方有权提请自然资源部门不予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构筑物)登记。竣工验收或达产复核未通过的，甲方有权提请有关部门依照国家、省和市规定纳入本级公共征信系统，依法提供查询或予以公示。
(五)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三、乙方权利和义务
(一)承担并落实工程主体责任，确保工程符合相关规定，严格按照既定计划实施。
(二)自觉接受甲方及相关政府部门的监督和指导，对检提出的整改通知，需及时整改。
(三)在项目达产复核前，乙方以受让地块的国有建设用使用权进行融资的，乙方承诺抵押融资金额不超过国有建设用使用权出让价款。
(四)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四、竣工验收和达产复核
本合同项下宗地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和达产复核按潜江市投资工业项目“标准地”有关项目竣工验收和达产复核规定执行。
五、违约责任
(一)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履行应尽义务，造成乙方经失的，应予以一定补偿；因相关政府部门原因导致项目竣工验达产复核延期的，企业承诺的时间期限可依申请相应顺延。
(二)乙方未达到控制性指标，或其他原因导致企业投资准地”出让项目的无法实现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依乙方主张相应的损害赔偿等违约责任。
六、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况。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本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或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七、争议解决方式
(一)凡因本协议书引起的任何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以下方式解决：
1.提交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
2.依法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二)因仲裁或起诉引起的仲裁费用、诉讼费用、评估拍卖费用、律师费用等相关费用由败诉方承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
八、合同效力
(一)本协议书一式肆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乙双方各执两份。
(二)本协议书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三)本协议书其他未尽事宜，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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